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股东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洋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78,099,840
股，占公司总股本231,650,370股的33.7145%，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淄博智洋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洋投资”）持有公司股份7,862,670股，占

公司总股本231,650,370股的3.3942%，以上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

股份（含上市以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9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公司控

股股东智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智洋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225,0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8239%），其中，智洋控股通过集中竞价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2,
3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929%；智洋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或者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 1,925,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310%。本次智洋投资减持部分为定向减持，其中刘国永减持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不超过 500,000 股，赵砚青减持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425,000 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智洋控股及智洋投资出具的告知函，截至 2025年 11月 3
日，智洋控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929%，智洋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92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31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49.8468%

48.0229%

是□ 否√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78,099,840股

33.7145%

IPO前取得：52,416,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683,84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7,862,670股

3.3942%

IPO前取得：5,276,96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85,710股

注：上述“其他方式取得”指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
司

刘国永

聂树刚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赵砚青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78,099,840

12,565,784

9,717,005

7,862,670

7,225,010

115,470,309

持有比例

33.7145%

5.4245%

4.1947%

3.3942%

3.1189%

49.8468%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刘国永、聂树刚、赵砚青为基于《一致
行动协议书》约定的一致行动人且为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淄博智洋控股
有限公司及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刘国永、聂树刚、赵砚青、淄博智
洋控股有限公司及淄博智洋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0日

2,300,000股

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3日

集中竞价减持，2,300,000股

31.05～33.10元/股

74,263,025.33元

已完成

0.9929%

不超过：0.9929%

75,799,840股

32.7217%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9月30日

1,925,000股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月3日

大宗交易减持，1,925,000股

27.99～28.68元/股

55,073,050.00元

已完成

0.8310%

不超过：0.8310%

5,937,670股

2.563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淄博智洋控股有限公司

淄博智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3098052414W

913703034937649720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刘国永

聂树刚

赵砚青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3日，公司收到股东智洋控股及智洋投资的告知函，2025年10
月 29日至 2025年 11月 3日，智洋控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
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29%，智洋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 1,9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10%。智洋控股、智洋投资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225,000股，占比1.8239%。智洋控股、智

洋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9.8468%减少至48.0229%，权

益变动触及1%的刻度，相关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淄博智洋

控股有限

公司

淄博智洋

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刘国永

聂树刚

赵砚青

合计

变动前股数（股）

78,099,840

7,862,670

12,565,784

9,717,005

7,225,010

115,470,309

变动前比例

（%）

33.7145

3.3942

5.4245

4.1947

3.1189

49.8468

变动后股数（股）

75,799,840

5,937,670

12,565,784

9,717,005

7,225,010

111,245,309

变动后比例

（%）

32.7217

2.5632

5.4245

4.1947

3.1189

48.0229

权益变

动方式

集中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集中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30-2025/11/03

2025/10/29-2025/11/03

/

/

/

--

注：上述持股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上述表格中“变

动前比例”“变动后比例”均按公司当前总股本231,650,370股来计算。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

计划所致，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股东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9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191 证券简称：智洋创新 公告编号：2025-055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B2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1月5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06日（星期四）至11月12日（星期三）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shibei.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5日发布

了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
年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
30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三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马慧民先生；

独立董事：黄钟伟先生、毛玲玲女士、任新建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

财务总监：李炜勇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06日（星期四）至11月12日（星期三）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shibei.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胡申 姚挺

联系电话：021-66528130
联系传真：021-56770134
联系邮箱：zhengquan@shibe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5-039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三季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29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00万元~10,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515股

0.0038%

50.02万元

28.49元/股~28.6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23日，公司完成首次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523,26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44%，使用资金总额 59,997,038.8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2024年8月13日，公司完成第二次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3,480,7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510%，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92,936.01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24年11月27日，公司完成第三次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563,5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531%，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78,528.99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第三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24年 11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四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启动第

四次回购，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未来适宜时机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
年11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第四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4.98元/股（含）。具

体内容详见 2025年 6月 1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2025年 9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第四次回购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四次回购计划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高于人民币 34.98元/股（含）调整为不高于人民币 52.00
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9月 2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第四次回购计划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四次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17,515 股，占公司总股本 46,097.67 万股的比例为

0.00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8.63元/股，最低价为28.4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500,156.8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400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5-083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第四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

大股东刘百宽先生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刘百宽先生于2025年11月3日将其所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1,23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和高管锁定股 1,3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因个人资金需求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已于2025年11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相关手续。

股东
名

称

刘百宽

刘百宽

合计

是 否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是

本次质押
股 数

（股）

1,230,000

1,370,000

2,6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0.93%

1.04%

1.9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11%

0.12%

0.22%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高 管
锁 定

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质押
开 始

日期

2025 年 11
月3日

2025 年 11
月3日

质押
到期

日期

2026 年
11月3日

2026 年
11月3日

质权人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用途

个 人 融
资需求

个 人 融
资需求

注：本公告各表格中若比例合计项与各分项之和不一致，为数据四舍五入

所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刘百宽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成员。截至本公告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8,
665,2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45%。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74,9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46%，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30.12%。刘百宽家族成员中有质押

情形的股东详细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刘百宽

持 股 数 量
（股）

132,245,
727

持 股 比
例

11.41%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42,600,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45,2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4.1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9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35,01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7.46%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64,174,29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3.72%

刘百春

刘百庆

刘国威

霍素珍

霍戊寅

刘国勇

刘彩红

合 计

95,842,403

8,671,079

5,649,398

5,356,104

716,965

167,003

16,538

248,665,
217

8.27%

0.75%

0.49%

0.46%

0.06%

0.01%

0.00%

21.45%

29,700,000

0

0

0

0

0

0

72,300,000

29,700,000

0

0

0

0

0

0

74,900,000

30.99%

0%

0%

0%

0%

0%

0%

30.12%

2.56%

0%

0%

0%

0%

0%

0%

6.46%

0

0

0

0

0

0

0

35,010,000

0%

0%

0%

0%

0%

0%

0%

46.74%

0

0

0

0

0

0

0

64,174,295

0%

0%

0%

0%

0%

0%

0%

36.93%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1、本次解除股份质押事项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为 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0%，对应融资余额为 0万

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74,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6%，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30.12%，对应融资余额为13,000万元。刘百宽家族成员

股权质押融资的款项全部用于股东个人资金需求，一年内可通过滚动还款等方

式将质押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加上年度分红及个人自有资金，资金偿付能力

有保障。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不存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刘百宽先生、刘百春先

生资信状况良好，所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内。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协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9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交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06日（星期四）至11月12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q@qa⁃
memc.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

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

前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 11:00-
12: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前三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YUANMING TANG

董事兼总经理：余洋

独立董事：张永冀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丁锐佳

董事会秘书：许锐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3日（星期四）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

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06日 （星期四） 至 11月 12日 （星期三）16:
00前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网

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邮箱 zq@qamem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谭新月

电话：19923812993
邮箱：zq@qamem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3758 证券简称：秦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2025年10月1日一2025年10月31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次期间”）公司担保

事项被担保人均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如下：公司下属 7家全资子公
司：内蒙古通威硅能源有限公司、通威渔光一体南昌有限公司、天门通威水产科
技有限公司、东营通裕新能源有限公司、越南通威有限责任公司、和平通威有限
责任公司、同塔通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下属2家控股子公司：越南天邦饲料有
限公司、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公司部分客户。

● 本次期间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金额为5.30亿元；公司子公司通

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持有金融牌照的公司子公
司，以下简称“农业担保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担保责任金额为1.17亿元。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
439.98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0.03亿元；公司下属
农业担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担保责任余额为6.71亿元。上述各项担保
在任一时点均未超过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应已审批授权担保额度。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均无反担保措施；公司子公司为

下游客户提供担保根据具体担保协议部分设置反担保措施。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无逾期；农业担保

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逾期额为358.42万元，按合同约定未到分责清算日，清
算后若满足公司代偿条件的，再由公司代偿。截至2025年10月31日，农业担保
公司为公司客户担保代偿款余额为799.76万元，公司正在追偿中。

● 特别风险提示：
内蒙古通威硅能源有限公司、天门通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东营通裕新能源

有限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2025年度为公司
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给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事项涉及的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5年度为
下游客户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在授权使用

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以上业务发生时不再单独上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不再

对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另行出具相关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6）、《关于 2025年度为公司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及公

司于 2025 年 5 月 21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情

况：

1、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公

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如下：

担保人

公司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合营、联营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的最高
担保金额（亿元）

600

800

10

10

20

10

5

5

截至 10 月 31 日的实
际担保余额（亿元）

99.23

339.34

0.03

0.00

0.39

1.02

0.00

0.00

2、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发生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协 议 签 署
日期

2023/11/09

2025/10/30

2025/10/30

2025/02/19

2021/07/30

担保方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海阳通威、越
南天邦有限

责任公司

被担保方

内蒙古通
威硅能源
有限公司

通威渔光
一体南昌
有限公司

天门通威
水产科技
有限公司

东营通裕
新能源有

限公司

越南通威
有限责任

公司

被担保方
与公司的

关系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金融机构/
交易对
方

华融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局融资
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

招商局融资
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渣打银行

担保方式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

2025/10/27- 2027/
10/10

2025/10/30- 2032/
10/29

2025/10/30- 2034/
10/29

2025/10/30- 2035/6/
19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是否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担保金
额（亿

元）

0.53

0.85

0.45

2.98

0.11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2021/07/30

2021/07/30

2021/07/30

2021/11/24

2024/10/29

2023/04/24

2022/09/20

同塔通威、前
江通威有限

责任公司

前江通威、和
平通威有限

责任公司

海阳通威、越
南通威有限

责任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
限公司

和平通威
有限责任

公司

同塔通威
有限责任

公司

越南天邦
饲料有限

公司

通 威（ 海
南）水产食
品有限公

司

通 威（ 海
南）水产食
品有限公

司

通 威（ 海
南）水产食
品有限公

司

公司旗下
多家饲料
业务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子公司

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

中信银行

招商银行

中国银行

希杰(上海)
商贸有限公
司、希杰（沈
阳）生 物 科
技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连带责任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业务合作期间有效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0.12

0.005

0.01

0.13

0.11

0.01

0.005

5.30

注1：本表列示第12项，系公司为旗下多家饲料业务公司向希杰（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简称“希杰上海”）、希杰（沈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希杰沈阳”）、

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希杰聊城”）采购原材料提供债务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任一时点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由于第12项担保与日常

采销相关，发生频次高，涉及公司多，担保周期短，故于本表汇总列示余额。

注2：表格分列数据与汇总数据差异为四舍五入形成尾差所致

本次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被担保方中，内蒙古通威硅能

源有限公司、通威渔光一体南昌有限公司、天门通威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东营通

裕新能源有限公司、越南通威有限责任公司、和平通威有限责任公司、同塔通威

有限责任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越南天邦饲料有限公司、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越南天邦饲料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通威新加坡

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持股65%，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通威（海南）水

产食品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通威食品有限公司持股100%；通威食品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持股70%、凯帮投资（海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26%、凯帮壹号投资（海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

（二）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情况：

1、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实际担保余

额如下：

担保人

通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公司下游客户

股东大会批准的最高
担保金额（亿元）

9.00

截至 10 月 31 日的实
际担保余额（亿元）

6.71

2、本次期间公司下游客户提供担保发生情况如下：

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农业担保公司可为公司下游客户进行担保，

担保总额不超过 9亿元。本次期间，农业担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担保

责任金额为 1.17亿元。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农业担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

担保的担保责任余额为6.71亿元。

二、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目的是为更好地支持子公司及合营、

联营公司的经营发展，担保金额符合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

公司对公司子公司及合营、联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

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目的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深化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

系，提升公司竞争力，同时解决部分中小规模客户的资金困难。本次期间担保所

涉及的客户均为公司长期合作客户，具备相应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公司为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公

司及子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相关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担保总额在担

保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单独上报董事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

439.98亿元，上述担保均无逾期；公司及子公司为合营公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

0.03亿元，上述担保均无逾期；公司下属农业担保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担

保责任余额为6.71亿元，上述担保逾期额为358.42万元，按合同约定未到分责清

算日，清算后若满足公司代偿条件的，再由公司代偿。

截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农业担保公司为公司客户担保代偿款余额为

799.76万元，公司正在追偿中。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5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